
车辆工程专业准入实施细则（2023 年） 

根据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（哈工大本〔2020〕134 号）、《哈尔滨工业

大学本科生专业选择管理办法》（校本教务〔2020〕19号）、《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各院（系）

制定本科生专业准入实施细则的指导意见》（校本教务〔2018〕12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确保和

落实转专业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从根本上保护学生的权益，为学院择优选拔适合专业

培养要求的学生，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专业接收计划 

  考虑本专业的办学规模、师资力量及教学条件，本次拟接收转入车辆工程专业的学生人

数为 17 人（上限）。 

二、对转入学生的条件要求  

本次拟接收转入的学生，不包括原文史类专业学生。确定接收转入的学生，转专业后需

补修车辆工程专业培养方案中要求的未修课程，可自愿选择是否降级学习。有挂科后重修、

受过处分、受过学业警示者不接收。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时其课程学分绩计算办法

为：转专业之前的考试课程按原专业培养方案认定。 

三、工作流程  

（1）车辆工程系成立考评专家组负责录取工作，录取流程依次为申请资格初审、面试（线

上或线下）、录取，最后上报录取结果。 

（2）依据学生申报志愿，按照专业准入计划人数和综合考评成绩由高到低依序录取；优

先录取申报第一志愿的学生，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，若接收计划未完成，则将继续录取申报

第二志愿的学生。 

（3）综合考评成绩由第一学年（秋季、春季）学分绩与面试成绩组成：学分绩满分为

100 分*70%+面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*30%，其中被录取者面试成绩不得低于 60 分。 

四、考评专家组成员名单 

考评专家组成员有：王大方、马琮淦、刘涛、张京明、杨娜、刘逸群、赵立军、于华波、

周遐余、崔智全、张聪、李仲玉，面试评委由至少 5 位考评专家组成。 

五、通知公示方式 



1. 拟录取学生在经过第一学年的学习后，第一学年所修考试课程考核不及格不超过两门

且第一次补考合格，可正式转入所选专业；如不满足，则取消录取资格，不允许转入新专业。 

2. 专业准入相关通知发布：汽车工程学院网站。 

3. 名单公示：在学院办公室公告栏或学院网站发布和公示。 

六、其他 

车辆工程系联系方式：杨老师 18561273381，刘老师 18963151593。 

解释权归汽车工程学院车辆工程系所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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